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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摘要]
 

1912年辛亥革命后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是东北区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历史时期。当时东北区域经济
发展的基本态势是:农业商品经济十分繁荣,民族工业迅速崛起,市场经济极其活跃。与此同时,日本也在
东北地区加强了投资和贸易,其经济侵略势力迅速扩大。关键词:民国时期;东北区域经济;发展态势 

[成果全文]

民国以来,中国关内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不安。而东北地区则出现了张作霖一统天下,奉系军阀独霸东北
三省的政治局面。奉系军阀为了增强自身实力,在东北开展一系列经济建设工作,如招流民、修铁路、建
工厂、开矿山等等,使东北出现了相对安定的社会局面,为当时东北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
境。 

一、 农业商品经济的繁荣 

20年代东北地区出现了移民浪潮,1923年进入东北的移民有30余万,以后逐年递增,1927年以后每年移民
已增至100余万。移民潮水般的涌入,加速了东北的土地开发,从1924年到1931年,东北耕地面积净增592
万垧,其中大豆的种植面积便扩大了200余万公顷,从而促进了东北商品粮生产的发展。东北大豆、高
粱、玉米、谷子四大作物的产量,1924年为1200余万吨,1930年增至1500余万吨,其中大豆产量达500余万
吨,占四大作物产量的1/3以上。 

从自然条件上看,20年代东北地广人稀,人均占有耕地面积较大。据统计,东北北部地区人均占有耕地达0 
66公顷, 居全国之首。东北平原土地肥沃、气候湿润,农产品单位面积产量较高。据统计,东北大豆每1 
345亩产量为123 63公斤,而同期日本仅为108 09公斤。这样,就使得当时东北每年能向全国乃至世界提
供大量的商品粮。 

农产品商品率大幅度提高。据20年代末的统计,东北大豆的商品率为80%～83%,小麦为79%,高粱为40%～
42%,玉米为35%～36%,谷子为20%～22%,其他谷物为15%～17%,各类粮豆平均商品率为53%左右。东北北部
粮豆的商品率更高一些,约达60%以上。[1]总之,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地区的土地开发和农业生产已有了
很大的发展,东北地区成为世界性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世界市场上的大豆80%来自我国东北。在当时中国
内战不休、山河破碎、经济凋敝、农业衰退的大背景下,惟有祖国东北一隅,在广大移民辛勤开发下,农
业生产蒸蒸日上,农业商品经济空前繁荣,从生产、加工、运输、销售乃至出口贸易,都已完全商业化,形
成了比较完善的市场机制。20年代东北粮食商品生产规模之大,粮食加工业之发达,粮食运销业之畅旺,
粮食出口贸易之繁盛,粮食商品率之高,都已达到了旧中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在诸如人均粮食占有量、
大豆播种面积和产量、大豆生产的集中化和区域化程度、大豆三品出口贸易额、大豆的输出率和商品
率、大豆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等方面,就目前的发展水平来看,也是相当高的。 

当然,20年代东北以大豆原料生产为中心的、单一化的农业商品经济具有很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属性,外
国资本控制了东北的农产品运输、流通和贸易,广大东北农民创造的巨额财富源源不断地流进了外国资
本家的腰包。而地主对农民的高额地租剥削,商业高利贷资本贪得无厌的盘剥,军阀政权苛捐杂税和滥发
钞票的掠夺,使广大东北农民陷于贫困境地,经济力量十分脆弱,因此,当20年代末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发生时,紧密依赖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东北粮食商品生产立即陷入了危机之中,出口锐减,粮价暴跌,市场
凋敝。特别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富饶的东北大地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掠夺



下,在日伪“统制经济”政策束缚下,在日本“粮谷出荷”掠夺下,东北农业商品经济遭到严重破坏,20年
代东北农业商品经济的繁荣局面遂一去不复返了。 

二、 民族工业的兴起 

辛亥革命后,随着清朝反动统治的崩溃,东北封建关系的日趋瓦解,移民垦荒浪潮的涌起,以及商品市场的
繁荣,都为东北民族工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而民初全国兴办实业热潮,东北当局发展民族经
济、抵制外国资本入侵的政策也推动了东北民族工业的日益繁荣。以日本为首的各帝国主义国家对东北
竞相投资,中国民族工业处于竞争激烈的经济环境中,促使中国企业家们奋发图强,大力引进先进的机器
设备和管理手段,在竞争中图生存、求发展。有些本国商办企业不仅能与外国资本相抗衡甚至能吃掉对
方。东北民族工业的发展,主要由内部条件决定的。因此,东北民族资本保持着一种持续稳定的增长态
势,不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就是在20年代仍然保持着繁荣景象。 

民国时期,东北民族资本在与外国资本的竞争中不断壮大,设厂开矿的热潮经久不衰,投资范围不断扩大,
除了传统的农产品加工业和轻纺工业外,在火柴、酿酒、食品、饮料、服装、制材、制革、肥皂、蜡
烛、印刷、烟草、建材、造纸等各个部门中,都取得了显著的发展。但从总的方面来看,农产品加工业是
当时东北的支柱产业,在东北的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据20年代的统计资料,哈尔滨制粉和榨
油两个部门就占该市民族工业总产值的80%。长春的民族工业以制粉业最为重要,约占生产总值的75%。
齐齐哈尔则以制酒业最为发达,占该市生产总值的42%。 

采矿、机械、电力等重工业部门仍处于成长过程中。由于地方政府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投资,东北重工业
有了初步的发展。在矿业方面有张学良等奉系官僚经营的海城煤矿、榆树沟煤矿和富儿后沟煤矿、黑山
县八道壕煤矿、吉林蛟河煤矿、兴城县煤窑沟煤矿、法库县四家子煤矿、抚顺县大小演武沟煤矿、中兴
煤矿、鹤岗煤矿、肇新窑业公司、铁岭县东牧养正沙金矿、复州湾黏土矿、大北矿冶公司、兴城县和凤
城县的五处锰矿、岫岩县的钢玉石矿等。上述各矿一般都拥有较多的机器设备,如锅炉、抽水机、起重
机、卷扬机、煽风机等。各矿往往还拥有发电厂、铁工厂、机器修造厂、翻砂厂、铁路等等,其生产规
模之大,生产力水平之高,都达到了一定水平。在机械工业方面东北当局先后创立了东三省兵工厂、东北
航空工厂和海军工厂等军械制造企业,以及东北大学铁工厂、东北交通用品制造厂等民用机械制造企业,
可以制造武器弹药、钢铁工具、客货车辆、工作机械、铁路工具、暖气材料等多种产品。此外,东北还
设有18家官营电灯厂和发电厂。这些拥有新式机器的近代产业部门,在东北经济中所占比重还不大,尚未
形成东北的主要产业部门。 

三、 市场经济的活跃 

随着民族产业的发展,东北民族金融业和商业也日益发展,商办银行、钱庄纷纷设立。1913年奉天总商会
提倡各商号集股设立了奉天商业银行,1915年又设商办奉天殖民银行,翌年设商办奉天华富银行。1919年
益发合与人合办益通商业银行。1922年,哈尔滨民营银行有12家,到20年代末增至18家。九一八事变前,
东北有民营银行和钱庄共207家。1915年以后,东北各地商办储蓄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从1915年铁
岭农商储蓄会的创办,到1924年初,东北各地出现了70多个储蓄会,资金总额达5000余万元。各储蓄会均
为私人集股兴办的民营金融业,属股份公司性质,储蓄会主要从事存款、放贷业务。1924年,东三省各地
储蓄会放款总额达1 5亿元,成为东北金融界一股不小的势力。[2] 

民族商业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景象。1919年,奉天(沈阳)大小商号约有3000余家,1924年增至6000余
家,其中民国年间开业者约占5000余家。营口、安东、大连、哈尔滨、长春等大城市的民营商业无不在
千家以上,就是普通中小城镇也有数百家或几十家之多,其中多数都是民国时期新开业的。东北各地的商
业组织也随之迅速发展。1917年,奉、吉、黑三省及热河共有商会191家,会员达16831人。[3]此外,各地
都纷纷设立了一些华商同业公会组织。据1929年调查,奉天省粮业公会拥有粮栈351家,资本635720元。
此外还有山货业、茶业、帽业、果品业、酒业、粮果业、钟表眼镜业、文具印刷业等数十个同业公会。
[4]为适应大批量商品交易的需要,民营信托贸易机构逐渐兴起。1915年哈尔滨出现了农产交易信托公
司,专门担保大宗粮食买卖。到20年代,东北各大城镇都纷纷设立了“特产交易所”、“钱粮交易所”之
类的民营信托贸易机构。1920年,奉天设立了交易保证所,1923年北镇县成立了钱粮交易所。929年,黑龙
江省海伦县也设立了粮食交易所。辽阳交易保证所、长春货币交易所、傅家甸货币交易所等等,在当时
都很有影响。信托贸易的出现,表明东北民族商业资本向近代化又迈进了一步。 
四、 日本经济侵略势力的扩大 

1906年日本设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后,实行了以经济侵略为主要内容的“满洲经营政策”,利用“满
铁”在东北大搞经济侵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乘西方列强忙于欧洲战场、无暇东顾之机,急骤扩
张其在东北的经济势力。 

在铁路方面,日本为了扩大其“满蒙特殊权益”,积极筹备铺设“满铁”辅助线。1913年3月,“满铁”提
出了“满蒙五路”借款计划,同年10月诱使袁世凯与日本互换“中日关于建筑铁路借款预约办法大纲”,
日本获得四洮(四平—洮南)、开梅(开原—梅河口)及长洮(长春-洮南)三路的借款权和热洮(热河—洮
南)、吉海(吉林—海龙)两路的借款优先权。1915年12月,日本正金银行正式与中国交通部签订了“四郑
(四平—郑家屯)铁路借款合同”,日本通过借款合同掌握了该路的技术和财经大权。1917年4月,四郑铁
路由“满铁”预修,12月竣工。1918年,“满铁”接收了正金银行的“满蒙五路”借款承担权。1923年四
洮路建成通车。同年,“满铁”又以允许奉天省自筑奉海路为交换条件,同张作霖签订了“洮昂铁路承造
合同”,采取包工形式攫取该路修筑权,并派日本顾问把持部分经营权,1927年,该路筑成通车。“满铁”
通过“南满”、“四洮”、“洮昂”三线联络运输,将势力范围扩大到黑龙江省,以扼制中东铁路。为了
加强对吉林省东部地区的经济掠夺,日本除了极力经营“满铁”外,还着手修建所谓的吉会(吉林—朝鲜
会宁)铁路和清津港,以实现其“两线两港”的侵略计划。1917年,“满铁”与吉长铁路局签订了借款合
同,攫夺了对该路的委任管理权。1923年,日本以开矿为名擅自修建天图(天宝山—图们)轻便铁路,获得
了从天宝山到图们江一段的铁路权益。1925年12月,日本又与张作霖签订了“承包建设吉敦(吉林—敦
化)铁路合同”,1928年吉敦铁路筑成通车。日本通过借款、垫款、承建等方式迅速扩大了对东北的铁路
掠夺。1913年日本在东北获得铁路1229公里,占东北铁路总长度的28 3%。到1931年,日本控制的铁路已



增加至2360 8公里,占东北铁路总长度的37 9%,日本控制的铁路网遍布奉、吉、黑三省和内蒙古东部地
区,大大加强了对东北经济的侵略。 

在工业和采矿业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利用“满铁”在东北获取的高额利润加强了对东北工矿
业的投资。日本对东北的工业投资主要以“满铁”为中心展开。“满铁”采取“综合经营”方针,逐步
建立了一个以铁道矿山和港湾为中心,包括铁路矿山、机械制造、电力电气、瓦斯焦炭、制钢炼铁等工
业部门的工业体系。“满铁”所属的大型工业企业,有从沙俄手里接收过来的大连沙河口工厂、抚顺煤
矿机械工厂、大连电气作业所、鞍山制铁所等大型机械、电气企业。“满铁”除了直接投资兴办工业
外,还大力扶持日本的在华工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满铁”为配合日本在东北的工业扩张,以其雄
厚的资本直接参与了号称“奉西三大工业”的南满制糖、满蒙毛织、满蒙纤维三大会社的创立。“满
铁”扶持日本在华工业资本有两个重点:一是对日本国防有重要意义的钢铁、毛织、制麻等工业部门,以
保证其军事供应;二是开拓新产业,特别是与化学研究相关的工业部门,如硬化油、脂肪酸、颜料染料、
味素、肥皂等工业部门,以垄断东北新兴工业。在重工业方面,日资本溪湖煤铁公司1918年产铣铁44965
吨,1920年增至121017吨。日资大连机械制作所、鸟羽铁工所都是近代机器工业。东北的化学工业几乎
全为日资垄断,主要有满洲油漆制造会社、大连油脂硫酸工场、小野田水泥制造、硅白水泥合资会社、
玉置玻璃制造所、旅顺窑业工场、武田炼瓦工场、川崎陶瓷制造所、大陆窑业株式会社等大型企业。
1915年,日本通过“二十一条”谋夺奉、吉两省的九处矿山。1915年11月,日人镰田弥助勾结汉奸于冲汉
合办鞍山铁矿,翌年以资本14万日元设立振兴铁矿无限公司,名曰中日合办,实际是由“满铁”独资独
办。1917年,该公司攫取东鞍山、西鞍山、大孤山、樱桃园等8个矿区开采权。1918年11月,一日商与吉
林省合办延吉老头沟煤矿,12月又与奉天省合办弓长岭铁矿。同年“满铁”纠合三井、汉冶萍公司、日
方商务、大连日商等,设立了南满矿业株式会社,资本300万日元,大肆开采大石桥一带的菱镁矿。据1929
年调查,日人以公开“合办”、秘密“合办”、“委托经营”、包买矿石等手段在东北侵占煤矿81处、
铁矿33处、金银铜及硫化铁矿31处、铅矿10处、滑石及长石矿19处、耐火黏土和陶土矿32处、莹石云母
石棉方解石等矿12处。 

在金融方面,1917年11月,日本敕令朝鲜银行独掌日人在东北的金券发行权及代理国库事务,该行发行的
银行券成为“关东州”及“满铁”附属地的日本法币,东北日币一变而为金本位。正金银行奉令将铁
岭、安东、旅顺、辽阳4个支店转让给朝鲜银行。从此,朝鲜银行势力膨胀,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事实上,
都取得了东北日人中央银行的地位,遂使朝鲜银行肩负起对东北进行金融侵略之任,以达到其垄断东北金
融业的阴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人的金融机构迅速增加。1906年东北仅有日人正金银行1家。1913
年东北日人银行增至10家,支店22家;1922年本店已达28家,支店55家。其中较大的日人银行有朝鲜、正
金、大连、商工、松花、教育、长春实业、大连商业、振兴、开原、南满、协成、满洲殖产、哈尔滨、
满洲等银行,除了日本独资银行外,还有中日合办银行10余家,其中,以正隆最为庞大,还有满洲商业、安
东、龙口、辽东、安东实业、范家屯、奉天、日华等等。1922年,东北的日本所拥有的名义资本已达
24885万日元,实缴资本17799万日元。[5] 

在商贸方面,日商为了垄断东北商品市场,大力发展“同业组合”。1913年日商的各类“同业组合”已达
112个,组合人员16614人,组合资金390998日元。为了操纵东北的贸易和推进日本的商业活动,1913年日
本关东厅在大连设立了官营交易所,以操纵大豆三品的交易价格。此后相继在开原、长春、公主岭、铁
岭、四平街、奉天、辽阳、安东等地设立官营交易所,操纵了东北南部大豆三品和钱钞的现、期货交
易。“满铁”垄断着东北南部的货物运输,而且实行“大连中心主义”,“满铁”制定了不等距离的等份
运费政策,把北部的大部分货物通过“满铁”吸收到大连港出口。1913年开始实行豆饼的混保运输,1919
年又实行大豆混保运输,嗣后对大连的豆油、小麦,北部及营口的豆饼都实行了混保运输。所谓的“混
保”运输,就是将运输与货物保管业务集于一身,强化了“满铁”对东北大豆三品运销的操纵。 

总之,日本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有利时机,加强对东北的经济侵略,确立了日本在东北的经济优势地
位。日资渗入东北各个经济领域,在中国东北掠夺了大量有形的物资,攫取了巨额无形的利润。日本对东
北的经济侵略,是其武力侵占东北的前奏。武力威胁是经济侵略的后盾,而当经济侵略发展到一定程度,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经济权益的确立,必然产生要求变东北为其殖民地的政治权益。因此,日本经
济势力在东北的急骤扩张,正是其在九一八事变前做的经济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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